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2019年度就业补助资金财政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2019年度安排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就业补助资金2274万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519万元，省级配套资金1755万元，主要用于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用于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和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等支出。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通过安排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通过实施蓝山县人力资源市场品牌建设工程，进一步完善基层平台等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市场服务体系建设。

2、具体项目目标

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为就业专项资金制定了具体的项目目标，即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57000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23000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6000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000人（其中：新增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650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贫困家庭“两后生”技能培训1200人；参加就业见习1600人。在本次实施的绩效评价过程中，根据其实际支出进行绩效评价。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预指〔2019〕17号）和《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社〔2018〕25号）、《关于印发〈湖南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湘财社〔2016〕35号）、《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有关规定，强化蓝山县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就业补助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2274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2274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就业补助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社〔2019〕200号）的要求，蓝山县2019年安排就业服务中心就业补助资金2274万元；就业服务中心2019年收到蓝山县财政局拨款2274万元，到位率100.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共计支出 2276.051976万元，执行率为100.00%。具体明细如下：就业创业服务补助92.82万元；职业培训补贴70.44万元； 社会保险补贴1109.52万元（其中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689.97万元，公益性岗位人员社会保险419.55万元）； 公益性岗位补贴886.40万元；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6.29万元；就业见习补贴21.70万元；其他就业补助支出88.90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的《湖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湖南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在就业补助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费用支出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执行，实行了专项核算。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申报使用上级专项资金时，按照资金使用计划填报《蓝山县专项资金支付申请表》报县财政业务股室、分管领导、局长审批，将审批后的《蓝山县财政局上级追加专项值标拨款申请表》交县财政社保股，由社保股下达用款指标后并支付到位，财务专账由社保股管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根据《2019年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表》，明确了全年就业补助资金的补助范围和基本目标。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建立就业补助资金发放台账，由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的业务人员进行各项补贴的资料收集，上报至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专账员受理初审并进行整合汇总，留存享受补贴政策人员和单位的真实情况，由就业服务中心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后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负责人签字审批；最后上报至财政局社保股复审，经分管领导和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审核通过由社保股业务人员进行系统录入并向国库申请支付；国库支付各项补贴后，付款凭证附件由财政局社保股代管。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通过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扶持创业，鼓励和扶持创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合伙经营和共同就业，激发了全民创业活力；出台扶持就业政策，进一步优化用工政策，明确落实企业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实施外地员工交通补贴等措施，减轻了外向型企业因中美贸易战导致成本增加、订单减少等压力，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保证了企业良性运行发展，保证了工人稳定就业。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有创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贫困劳动者，给予免费创业培训，并提供创业项目推介、创业指导、企业孵化、后期跟进等“一条龙”服务，符合规定条件的给予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扶持。缓解了社会压力，对保持就业局势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民众的支持，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关于实施就业专项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改善了受益群众创业环境，得到群众的支持，但在财务核算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结合《2019年度就业服务中心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5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机构设置不健全
无专设的会计人员，机构不健全。蓝山县就业管理中心就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设立报账员，无专门负责的财务人员，专项资金账务核算由财政局社保股负责，财务凭证和账本于财政局保管。
（二）费用支出不合规

2019年11月15号凭证“付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宣传费分摊）20,000.00元”，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永州市广播电视台签订的大型电视栏目宣传合同，用于宣传就业照片信息和人设惠民政策等民生服务。合同签订金额600,000.00元，分摊至就业创业服务补助项目20,000.00元，不符合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17〕164号）通知中列出的资金支出范围。该文件规定：“就业补助资金分为对个人和单位的补贴、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补助两类。对个人和单位的补贴资金用于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支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用于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和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等支出”。  

(三）财务支付依据不完整
收上级拨款无任何附件。如：2019年1月2号凭证收上级下达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12,430,000.00元，2019年7月2号凭证收2019年县级配套资金（公安辅警工资）5,190,000.00元，2019年6月1号凭证收2019年就业补助资金200,000.00元；

2019年6月2号凭证，付就业局2019就业扶贫培训会经费28,000,00元，2019年就业扶贫工作业务培训会开支清单由交通补助费，中餐伙食费和培训资料费构成，附件中无中餐伙食费和住宿费发票。   
七、相关建议

（一）加强财务管理，配备专门的财务人员，做到专项档案专人管理，明确工作责任。

（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严格按文件规定支出。如果实际情况有调整，实施方案应按规定程序审批后执行。对于不符合规定，依据不充分的支出项目要求补齐程序再支付并严格做到专款专用。

（三）加强财务审核，专项资金的支出与审核应按照《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里的资金支出范围严格执行。

附表：2019年度蓝山县就业服务中心就业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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